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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最现场

岱岳区青春创业园内一公司储物室起火

一一楼楼冒冒浓浓烟烟 55人人困困在在三三楼楼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见

习记者 闫克杭) 4日上午，
岱岳区青春创业园内一办公
楼失火。泰安消防特勤一中队
赶到现场后，扑灭火情并救出
5名被困人员。火灾原因正在
调查。

4日上午11时，山东阳光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办公楼
一楼储物室发生火灾，一名在
三楼办公的财务人员发现烟
雾后报了警，该公司工作人员

开始组织自救。泰安消防特勤
一中队接到指挥中心调度，出
动3车20名消防官兵赶到现场
处置。

据特勤一中队消防战士
梁子军介绍，中队到达现场
后，火势已经被公司职员初步
控制，但楼上烟雾仍很大。“储
物室内有一煤气罐，工作人员
已经转移出来，避免了更大的
危险。”梁子军说。

消防队员向公司工作人

员了解到，办公楼上还有5名
人员被困在三楼，“在建筑物
外侧能看到2名女士在三楼窗
口呼救。”中队指挥员李琳立
即命令成立一个灭火小组进
行灭火，并成立两个搜救小组
分别从南北侧楼梯上楼，相向
搜索。

大约10分钟后，消防队员
将5名被困人员救出。经过大
约半个小时的扑救，起火部位
被完全扑灭。在二次搜索确认

无被困人员后，消防官兵返
回。

梁子军说，储物室内放的
是些废纸箱等杂物，“由于公
司工作人员灭火时，不知道具
体起火位置，盲目使用灭火
器，楼道里满是干粉颗粒，后
期清理可能需要费些功夫。”

岱岳区消防大队教导员
王建明表示，火灾原因正在进
一步调查中。

本报泰安5月4日讯 (记者 邢
志彬 通讯员 郭传增 ) 东平戴
庙乡一居民在家里种了54棵罂粟。
民警走访时发现，种罂粟的王某称
只是炒菜用。民警及时把罂粟销毁，
并将王某拘留。

5月3日，东平戴庙派出所民警
在辖区内走访时发现，居民王某院
子里种了一小片罂粟，有的还开着
鲜艳的花，有的已经长出饱满的果
实。经现场询问，王某承认这就是他
种的，原因是为了“炒菜吃”。

民警对现场拍照取证，随后
依法将王某种植的罂粟铲除，经
现场清点，一共54棵，民警将罂粟
销毁并将王某传唤到派出所。经
派出所进一步核实，因王某涉嫌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依法将他
行政拘留。

本报泰安5月4日讯(记者
曹剑 通讯员 赵晓宇)

2日上午，一辆白色轿车以153

公里的时速在天烛峰路行驶，
超速118%，刷新了该路段超速
最高纪录。

5月2日上午1 1点4 2分，
S243省道天烛峰路段，一辆自
北向南行驶的白色两厢轿车

“飞”过景区大队的移动测速
点。正在测速的民警惊呆了，
粗略估计这辆白色轿车的车
速最少也在每小时120公里以
上。

民警立即走到测速仪旁
边，调出拍下的超速照片，发
现这辆鲁A号牌的白色大众
轿车车速竟然达到了153公里
/小时。

执勤民警说，依照S243

省道天烛峰路段限速70公里

/小时的标准来看，此车超速
达到118%，这也意味着，景区
大队天烛峰路段移动测速点
实施限速70公里/小时以来，
行车速度的超速最高纪录诞
生。

该驾驶员也将面临罚款
2000元，记12分的处罚。民警
提示，出门旅游，特别是自驾
游，应该将交通安全放在第一
位，不但要对自己负责，也要
对他人负责。

时时速速115533kkmm 这这车车““飞飞””得得有有点点低低
超过天烛峰路限速118%

私种54棵罂粟
说要“炒菜吃”

2月28日，泰安市交警支队发布
公告，泰明路(含天烛峰路)的限速
标准均由60km/h调整为70km/h。

交警五大队民警也证实，天烛
峰路上艾洼村附近属于下坡路段，
限速每小时60公里，每天都有超速
车辆，而且周六、周日每天能抓拍
200多起，绝大多数都是外地车辆。

交警部门工作人员说，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及其实施条例、《山东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办法》等法律、法规，S243省道泰
明路(含天烛峰路)限速标准由原
来的60km/h调整为70km/h。

相关链接

周六、周日每天

抓拍200多起超速

系统抓拍超速车辆。(交警提供)

有的罂粟已经开花结果。 本
报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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